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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台区投资优惠政策

 

　　凡来我区投资的国内外客商，除享受国家、省、市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外，还可享受以下优惠政
策：
　　1、外来客商所须用土地，可依法自主选择征用、租用、出让或折价入股等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转让和继承。外来客商一次性投资固定资产达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的，在征用土地前，奖励土地出让金留区部分的50%。
　　2、对来我区投资兴建的国家奖励类产业项目和经有关部门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经确认后按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对国家产业类项目，高新技术企业及企业经营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项目
，企业所得税留区部分实行奖励政策，即前三年企业所得税留区部分征收后100%奖励企业，第四、五
年征收后50%奖励企业。
　　3、外来客商承包荒山、荒坡在1000亩以上，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待项目实施完成后并经
过有关业务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可享受国家西部开发、退耕还林等优惠政策，并优先申报生态建设、
以工代赈等项目。
　　4、凡入区的外来客商办理有关投资手续，减免区内各种证照工本费，未减免部分由区招商引资
奖励基金支付。
　　5、凡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并确定更加优惠的政策。
　　6、对外来客商在我区投资兴办的企业，投资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实行重点保护。坚决制
止和查处针对重点保护企业的“吃、拿、卡、要”行为及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行为，为
外来客商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保障。
　　区政府承诺：成立由区级领导牵头的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并根据项目进度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
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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